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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對前董事會提起訴訟的最新情況

本公告由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茲提述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訴訟
HCA 2880/2015以及對第一被告人張才奎及第二被告人張斌（統稱「張氏」）發出
的全球禁制令。

根據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的法院命令，針對張氏的全球禁制令已解除，並以最
高額度達191百萬港元（即由本公司所凍結之24百萬港元及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
公司所凍結之167百萬港元的總額）針對張氏重新授予資產凍結禁制令，其他條款
大致相同。資產凍結禁制令並無禁止張氏於一般及正常業務過程中交易或出售任
何彼等之資產，包括張才奎行使註冊於其名下之中國山水投資有限公司股份所附
帶的投票權。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廖耀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廖耀強（其替任董事為閻正
為）、李和平及華國威；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文琪、羅沛昌、黃之強、
程少明及盧重興。


